
公司
待岗员工管理暂行办法

一、目的

为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建立适应公司管理需要的用人机制。依据国家、地方劳

动法规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暂行办

法。

二、适用范围

公司在册的企劳制员工。

三、定义

本暂行办法中的“待岗”是指因身体不适应岗位要求、员工本人原因申请离（换）

岗、政策性减员或考核不合格等原因，退出工作岗位进行治疗、休养或转岗培训、

待上岗（内退人员和解除合同、终止合同条件出现而未办理手续的人员除外）。

四、职责

（一）公司人力资源部

负责制定待岗员工的管理和待遇政策，指导、监督、检查相关政策的实施。

（二）分公司

1．检查、监督、指导属地各单位待岗员工的管理。

2．办理属地各单位待岗员工的调动手续。

（三）综合服务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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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待岗员工日常管理工作。

（四）其他事业部

 负责提出本事业部政策性减员计划。

 负责本事业部所属员工的考核工作，提出拟退出本事业部转给综合服务事业部

安排治疗、休养、转岗培训和待上岗员工的建议和考核结果。

 负责本事业部所使用的综合服务事业部低岗位员工的考核工作，向综合服务事

业部退回经考核不合格的员工。

五、管理程序

（一）身体不适应岗位要求

1．指因工负伤、非因工负伤、非职业病生病原因，被单位所在地的海洋石油职

工医院或县级以上的医院诊断需离岗治疗、休养三个月以上员工；或因工负伤、非

因工负伤、非职业病生病原因不能适应原工作岗位，需要安排转岗的员工。

2．体力、精力不能适应岗位要求，年龄偏大（超出岗位素质要求的年龄）需离

开现岗位的员工。

（1） 因身体原因不能适应原岗位上工作要求，所在事业部无法安排其他岗位

工作时，由事业部提出调动申请，经属地分公司审核并确认属地其他事业部暂时无

合适岗位安排的员工，转综合服务事业部管理。

（2） 员工属地分公司办理员工调动手续并报公司人力资源部备案，综合服务

事业部属地分部负责接收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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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员工身体康复，根据个人和公司的实际情况，按照双向选择、竞聘上

岗的原则参加相应岗位的上岗考核、竞聘，员工上新岗位后执行新岗位的工资待遇

标准。

（4） 员工非职业病生病或非因工负伤,自离岗治疗、休养之日起，在规定医疗

期内，享受规定医疗期的待遇。

（二） 政策性减员

公司因市场变化、机构调整或队伍结构性调整等原因导致用人计划有较大变化

而离开现岗位的员工。

1．当事业部有政策性减员时，由减员事业部提出人员调动申请，报属地分公司

审核，公司人力资源部批准后将被减岗位员工转综合服务事业部。

2．属地分公司办理员工调动手续，综合服务事业部属地分部负责接收和管理。

减员事业部要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并配合综合服务事业部做好相关解释工作。

3． 自公司开出调动通知之日起，员工享受政策性减员待遇。并根据个人和公

司的实际情况，通过双向选择、竞聘上岗寻求新的工作岗位，重新上岗后执行新岗

位的工资待遇标准。

（三）考核不合格或员工本人原因申请离（换）岗

1．员工因考核不合格不能在该岗位上工作或员工本人原因申请离（换）岗，且

所在事业部无法给予调整岗位时，由事业部提出调动申请，经分公司审核后转综合

服务事业部。

2．属地分公司办理员工调动手续，综合服务事业部属地分部负责接收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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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公司开出调动通知之日起，实行待岗。待岗期间，公司给予两次安排上

岗或竞争上岗机会，两次机会均未能竞争上岗或待岗期间不服从工作安排者，在征

求工会意见后，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四）转岗培训

员工在待岗期间要按照公司或综合服务事业部的安排积极参加培训，不断提高

自身素质，尽快满足新岗位的需要。

六、待遇

（一）因工负伤

在国家和总公司新的工伤保险办法出台之前，员工因工负伤，医疗和疗养期内，

按本人受伤前原工资照发。医疗结束后，经工伤鉴定委员会鉴定，按鉴定意见执行。

（二）非职业病生病或非因工负伤

1．员工非职业病生病或非因工负伤，应持县一级医院以上或所在地海洋石油系

统职工医院的病休证明。

2．病假期间待遇：

（1）合同期一年以上的员工，在规定的医疗期内，岗薪工资按如下标准计发：

本企业工龄不满 2 年者发 60%；已满 2 年不满 4 年者发 70%；已满 4 年不满 6 年

者发 80%；已满 6 年不满 8 年者发 90%；已满 8 年及 8 年以上者，本人按规定计

算的病假在不超过六个月时发 100%。岗位奖和效益奖金（含月奖）停发，其他补

贴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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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本人医疗期在六个月以上者，实际病假超过六个月的部分，岗位奖和效

益奖金（含月奖）停发；岗薪工资按 60%支付，其他工资、补贴照发。病假工资低

于当地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最低工资标准执行。

（2）职工在病假期间，应安心治疗休养，不得从事任何形式的经营性活动。一

经发现，即停发工资及一切福利待遇。

（三）因体力、精力不能适应岗位要求，年龄偏大而离岗

自公司开出调动通知之日起，效益奖（含月奖）停发，其他待遇按如下处理：

1． 4 个月内（含 4 个月），其他待遇照发。

2．离岗待安排第 5～8 个月，岗位奖减半发放，其他待遇照发。

3．从第 9 个月起，岗位奖停发，其他待遇照发。

（四）政策性减员

 1．从第 9 自公司开出调动通知之日起，效益奖（含月奖）停发，其他待遇按

如下处理：

（1）2 个月内（含 2 个月），其他待遇照发。

（2）离岗待安排第 3～6 个月，岗位奖减半发放，其他待遇照发。

（3）从第 7 个月起，岗位奖停发，其他待遇照发。

2． 待岗期间，不服从工作安排或两次竞争不被录用上岗者，改按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发放待遇，或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五）因考核不合格或员工本人原因申请离（换）岗而待岗

1．待岗一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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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停发岗位奖金、效益奖（含月奖）。

（2）岗薪工资按以下规定发放：

A、1—3 个月发 60%（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月保障标准的按当地政府规定

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执行，下同）。

B、待岗第 4—6 个月发 40%。

C、从第 7 个月起按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月保障标准执行。

（3）工龄工资、福利补贴、社保津贴、房屋维修补贴、住房公积金按以下规定

发放或存入：

A、待岗第 1—6 个月，工龄工资、福利补贴、社保津贴、房屋维修补贴、住房

公积金照发或存入；

B、从第 7 个月起，福利补贴、社保津贴停发；工龄工资、房屋维修补贴、住房

公积金照发或存入。

2．待岗第 13 个月起，按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月保障标准执行，不发其他待遇。

（六）公司组织的转岗培训期间

1．停发岗位奖金、效益奖（含月奖）。

2．岗薪工资、工龄工资、福利补贴、社保津贴、房屋维修补贴、住房公积金照

发或存入。

（七）不论何种原因重新上岗，均实行换岗换薪。

七、费用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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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属于其他事业部的待岗的员工，转入综合服务事业部后所发生的费用由综合

服务事业部在日常核算或统计中单项列示。

八、其他

1. 在总公司新的政策出台之前，企劳制员工仍可执行《总公司安置富余人员

的有关规定》（海油总劳〔1999〕325号文）退养、一次性离职政策。

2. 女职工怀孕和法定产假期间，事业部不进行政策性减员。

3. 企聘制员工因工负伤参照本办法处理；其他情况按照劳动合同相关条款及

总公司有关企聘制员工管理规定处理。

4. 直接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合同制、雇员制员工按照合同条款和相关劳动

法规执行。

5. 本暂行办法自下文之日起执行。

6. 本暂行办法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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